
嘉義縣 112 學年度國民中小學本土教育整體推動計畫修正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第五條   

第二項 

通過客家語語言能力認

證：現職校長、現職教

師通過客家語中高級認

證，敘嘉獎乙次獎勵；

通過高級能力認證，敘

嘉獎兩次獎勵。 

第二項 

通過客家語語言能力認

證：現職校長、現職教

師通過客家語初級或中

級認證，敘嘉獎乙次獎

勵；通過中高級能力認

證，敘嘉獎兩次獎勵。 

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資

格及聘用辦法，本土語

文客家語文專長證書之

合格教師，需取得中高

級以上能力證明始能從

事客家語文教學。 

第三項 

通過原住民族語語言能

力認證：現職校長、現

職教師通過原住民族語

中高級以上認證，敘嘉

獎乙次獎勵。 

第三項 

通過原住民族語語言能

力認證：現職校長、現

職教師通過原住民族語

語言能力認證合格者，

敘嘉獎乙次獎勵之。 

按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

幼兒園原住民師資培育

資格及聘用辦法。 

原住民族語能力認證，

指取得原民會中華民國

一百零二年十二月三十

一日以前核發之原住民

族語言能力認證考試合

格證書，或一百零三年

一月一日以後核發之原

住民族語言能力認證測

驗高級以上合格證書 

第四項 

通過任一本土語文基礎

級、初級認證之學生，

由學校核予獎狀 1 紙。

通過任一本土語文中級

以上認證之學生，由本

府給予獎狀 1 紙。 

第四項 

本縣學生通過本土語文

（閩南語、客家語、原

住民族語）能力認證給

予本府獎狀乙紙。 

增加通過基礎級、初級

之學生獎勵。 

第九項 

本縣教師修習本土語文

第二專長學分班並取得

中高級以上認證，完成

加科登記或加註專長

者，敘嘉獎乙次獎勵。 

第九項 

本縣教師修習本土語文

第二專長學分班，並通

過師資檢定者給予本府

獎狀乙紙。 

修畢第二專長學分班並

取得中高級以上認證

者，提高獎勵額度。 

第六條   

第三項 

通過任一本土語文基礎

級、初級認證之學生，

由學校核予獎狀 1 紙。

通過任一本土語文中級

以上認證之學生，請學

校繕造學生名冊（詳附

件三）並檢附學生合格

證書影本，函報本府申

請獎狀。 

第三項 

通過任一本土語文中級

以上認證之國小學生，

請學校繕造學生名冊

（詳附件三）並檢附學

生合格證書影本，函報

本府申請獎狀。 

 


